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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辽宁省的实地调研数据,从职业流动频率、流动方向、流动动因三个方面分

析了已婚女性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特征及其收入效应.结果表明,已婚女性农民工的职业流

动频率不高,明显低于男性农民工;职业流动质量不高,多处于平行流动或未流动状态,向上

流动较少;职业选择上处于劣势,多是被动流动.频繁的职业流动及向上流动对已婚女性农

民工收入增长影响不显著,但主动流动有利于已婚女性农民工收入的增长.与已婚女性农

民工相比,流动频率和流动方向对男性农民工收入增长影响显著,而主动流动对其收入增长

影响不显著.因此,稳就业、增收入要重视已婚女性农民工的异质性特征,避免其陷入频繁

流动和收入不增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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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事关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发展方式转变大局[１],而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有

赖于其家庭向城市的整体迁移[２].农村家庭而言,已婚女性是家庭的稳定器,是农民工市民化要争取

的关键人群 [３].然而,在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中,已婚女性农民工却是一直被忽视.在传统的性别

分工观念和城乡二元体制的作用下,农村已婚女性在流入城市之后,面临着来自社会、家庭和制度等

多种因素的制约,“外来者”和“女性”的双重身份使已婚女性农民工的职业生涯不容乐观,与男性农民

工相比,她们在就业、职业流动和经济收入等方面更容易陷入困境.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研究,现有

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四方面:一是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主要从流动频率、流动方向、流动动因

等方面进行探讨[４Ｇ７];二是农民工职业流动的代际差异[８Ｇ９];三是农民工职业流动的性别差异[１０Ｇ１３];四
是农民工职业流动的收入效应 [１２,１４Ｇ１９].但现有文献针对已婚女性农民工职业流动及其收入效应的

研究很少.
对职业流动的收入效应学术界存在着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在信息不对称或信息不完全的劳动力

市场下,职业流动有利于农民工收入增长.劳动市场供求双方在工作效率、职能匹配等信息不对称的

情况下,随着工作时间增长,匹配效果不佳的劳动者,其收入增长逐渐落后,他们可能会通过职业流动

重新进行匹配以获得更高收入[６,２０Ｇ２１].二是认为在自由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收入差距的根源是人力

资本的差异,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是提高劳动者收入的主要途径.农民工在职业流动中,中断了

特定工作经验的积累,阻碍其收入增长[１５Ｇ１６,２２Ｇ２３].导致职业流动收入效应分歧性观点的原因可能是

不同类型的职业流动具有不同的收入效应,不同流动动机引发的职业流动的收入效应差异很大,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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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被动的离职相比,主动的离职有可能实现向上流动[２４].除此,相同的职业流动行为,收入效应的性

别差异显著,如吕晓兰的研究表明工作原因、家庭原因两类主动流动有利于男性农民工收入的提高,
家庭原因主动流动反而降低了女性农民工的收入,单位原因被动流动降低了男性农民工的收入水平,
但对女性农民工影响不显著[１７].已婚女性因为生育责任和需要照看孩子老人等因素,导致已婚女性

的职业流动更多是被动流动,与此同时,自身、家庭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可能使已婚女性遭遇性

别歧视,对已婚女性农民工这类特殊群体,职业流动会产生怎样的经济后果? 与男性劳动力比又有怎

样的差异? 为此,本文以已婚女性农民工为研究对象,探讨其职业流动特征及其收入效应,并分析与

男性农民工的差异

　　一、数据来源

　　２０１４年１月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针对辽宁省农民工组织了一次大规模调研,本研究所用

数据来源于本次调查数据.调研采用分层抽样方法,根据城市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在辽宁省内抽取

１个大城市(沈阳４６６份)、两个中等城市(阜新１９８份和锦州２０８份)和三个县(台安县１４２份、开原

县１２１份和昌图县９１份、其他１６份),作为本次农民工研究的典型调查样本,沈阳是辽宁省的省会城

市,农民工主要流动地,２０１３年沈阳 GDP值在辽宁省排名第二,锦州、阜新在辽宁省属于人口流动相

对频繁的中等城市,锦州 GDP值在辽宁省排名第七,经济发展位于辽宁省中等水平,阜新排名第十

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台安、开原、昌图是典型的农业大县.各市县的样本总量和行业配比数量,主
要依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数据中的行业分布和辽宁省农民工的区域数量分布确定,问卷主要针

对农民工及其配偶的就业、职业流动及收入等问题进行了调查.调研采用一对一的访谈方式,发放问

卷１２４２份,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采用专业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并对全部问卷进行了专业清理核对

工作,故样本有效问卷１２４２份,其中,未婚女性１３７份、已婚女性４２８份、男性６７７份.鉴于本研究

对象是已婚女性农民工,故未婚女性样本未被使用.本研究的职业流动是指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在不

同职业间的流动,即初职与现职之间的流动.

　　二、已婚女性农民工职业流动现状描述

　　１．流动频率

已婚女性农民工的整体职业流动频率不高,平均换工次数２次,比男性农民工换工次数平均少

２次,４４．９％的已婚女性农民工没有发生职业流动,比未发生过职业流动的男性农民工高出１１．９个百

分点.在发生职业流动的已婚女性中,９３．２％的已婚女性农民工流动在５次以内,比男性农民工高出

１８．２个百分点,流动次数超过１０次以上的已婚女性农民工仅占到１．３％,比男性农民工低８．３个百分

点,由此可见,与男性农民工比,已婚女性农民工就业相对稳定,流动性明显弱于男性,见表１.
表１　已婚女性与男性农民工职业流动频率的比较 ％

职业流动频率 ０次 １~５次 ６~１０次 １１次以上

已婚女性 ４４．９ ５１．４ ３．０ ０．７

男性 ３３．０ ５０．３ １０．３ ６．４

　　２．流动方向

为了分析已婚女性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方向,本文借鉴杨肖丽等[１９]的方法对已婚女性农民工职业

类型进行等级划分:第一级职业类型主要包括力工、零工、服务员,这类职业多是体力劳动的职业,对
受教育程度基本没有要求;第二级主要包括小摊贩、销售员、低技能工人,这类职业基本不需要专门的

技术培训,对受教育程度要求比较低;第三级主要包括固定店铺的小业主、高技能工人,这类职业对技

能培训或工作经验要求比较严格,其工资水平也相对较高;第四级主要包括高级管理人员、事业单位

人员等,这类职业要求其在某一专业领域有过系统的在职培训或某一行业有很长的从业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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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已婚女性与男性

农民工职业流动方向占比 ％

向下流动 平行流动或未流动 向上流动

已婚女性 ６．３ ８０．２ １３．５
男性 １２．０ ６８．９ １９．１

　　通过比较初职和现职职业类型等级,可以判断已婚

女性农民工流动方向(表２),８０．２％的已婚女性农民工

处于平行流动或未流动状态,１３．５％的已婚女性农民工

是向上流动,６．３％的已婚女性农民工向下流动.男性

农民工向上流动的比重为１９．１％,高于已婚女性,而向

下流动的男性农民工也明显高于已婚女性,无论男性农民工还是已婚女性农民工整体职业流动质量

都不高.

３．流动动因

表３　已婚女性与男性职业流动类型占比 ％

已婚女性 男性

主动流动 ３９．９ ５７．６
被动流动 ６０．１ ４２．４

已婚女性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原因分为主动流动和

被动流动两类,以此反映已婚女性农民工在职业流动中

所处的地位.将因工作待遇差、人际关系复杂或同事不

合、工作危险等而发生的职业流动归为主动流动,而对

因为工厂倒闭、搬迁、建筑等行业因工程结束不得换地方、老家有事、结婚生子、照料老人等客观因素

限制而导致的流动归为被动流动.调查分析结果显示,处于被动流动的已婚女性农民工明显高于主

动流动的已婚女性农民工,而主动流动的男性农民工明显高于被动流动的男性农民工,其中,因为工

作待遇差而变换工作的已婚女性农民工占３９．４％,比男性农民工因工作待遇差而变换工作的低了７．７
个百分点,说明已婚女性农民工在职业流动主动性选择方面要弱于男性,已婚女性农民工在职业选

择、职业发展上与男性有很大差距,这与已婚女性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低、承担过多家务劳动、子女老

人照料、缺乏社会资源支持等因素密不可分,已婚女性农民工同时更易受劳动力市场政策以及劳动力

市场结构转型等因素的影响,比男性更早退出劳动力市场.已婚女性与男性职业流动类型占比

见表３.

４．职业流动对收入的影响

已婚女性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１９６０．６元,比男性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低了１２９２．３元,收入

的性别差异非常明显.没有职业流动的已婚女性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是１８９４．２元,比有职业流动

的已婚女性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低１２２．３元,没有职业流动的男性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比有职业流

动的男性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低２０３元,可见,是否流动对男性农民工的月收入影响更大些.被动流

动的已婚女性农民工比主动流动的已婚女性农民工收入低２２９．８元,被动流动的男性农民工比主动

流动的男性农民工收入低１１１．２元,流动动因对已婚女性农民工月收入影响更大些.向上流动的已

婚女性农民工比向下流动的已婚女性农民工月收入增长了５８１．１元,向上流动的男性农民工比向下

流动的男性农民工月收入增长了８４１．１元,向上流动促进已婚女性农民工和男性农民工月收入的增

长,对男性农民工影响更明显,见表４.
表４　已婚女性与男性农民工职业流动的收入比较 元

职业流动的收入比较 已婚女性 男性

是否流动
没有职业流动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 １８９４．２ ３１０４．７
有职业流动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 ２０１６．５ ３３０７．０

流动方向
向下流动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 １９２４．１ ２８１８．５
平行流动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 １８７１．６ ３２１６．２
向上流动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 ２５０５．２ ３６６０．３

流动动因
被动流动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 １９１８．３ ３２２４．０
主动流动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 ２１４８．１ ３３３５．２

　　三、已婚女性农民工职业流动的收入效应分析

　　１．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为了分析已婚女性农民工职业流动的收入效应,本文以外出打工月收入的对数为被解释变量,以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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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流动特征变量为解释变量,控制个体禀赋特征、工作特征和地区变量,分别构建了已婚女性农民

工和男性农民工职业流动收入效应的计量模型如下:

ln(Income)＝α１Z＋α２W ＋α３C＋βD＋ε (１)
式(１)中,Income为外出打工月收入,D 为反映职业流动的特征变量,考虑职业流动频率、职流

动方向、流动动因可能相互影响,为了分析不同类型职业流动的收入效应,首先,以职业流动频率作为

解释变量(模型一);其次,以流动方向虚拟变量为解释变量,流动方向包括向下流动、平行流动和向上

流动,以向下流动作为比较的基础(模型二);再次,以流动动因作为解释变量,如果主动流动则D＝１,
被动流动则D＝０(模型三),最后,以职业流动频率、职流动方向、流动动因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模
型四),并以个体禀赋特征变量Z 、工作特征变量W 、地区变量C 为影响已婚女性农民工(或男性农

民工)收入水平的控制变量,分别分析了已婚女性农民工、男性农民工职业流动的收入效应.个体禀

赋特征变量Z 包括年龄、年龄的平方、家中六岁以下子女数、打工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是否获得职业

资格证虚拟变量(未获得职业资格证书作为比较的基础);工作特征变量W 包括打工单位的性质虚拟

变量(国企、私企、外企、合资企业、个体及其他.以国企作为比较的基础)、打工单位的行业性质(制造

业、建筑业、服务业及其他行业.以其他行业作为比较的基础);地区变量C 为打工所在地城市类型,
将沈阳定义为大城市,锦州、阜新为中等城市,台安县、开原市和昌图县及其他为小城镇.大城市作为

比较的基础.
对于职业流动的收入效应分析,农民工在职业流动过程中,往往会伴随着不同程度的失业,因此,

和未流动者相比,流动者更有可能因为失业而观察不到其月收入,因而计算职业流动的收入效应时,
所选取的样本存在非随机问题,即样本选择问题,导致职业流动的收入效应出现估计偏差.本研究通

过Probit模型分析是否就业的影响因素,计算出相应的纠正因子并引入收入决定方程来解决样本选

择偏差,即 Hecman两步估计法.相应的Probit方程为:

Zi＝
１,　 若Z∗

i ＞０
０,　 若Z∗

i ≤０{ 　 　Z∗
i ＝w′γ＋μi (２)

式(２)中,Z∗
i 为不可观测的潜变量,μi 服从正态分布,Zi 为Probit模型.

P(Zi＝１|wi)＝Φ(w′
iγ) (３)

收入决定方程为:ln(Incomei)＝
＞０,　 若 　Zi＝１
＜＝０, 若 　Zi＝０{ (４)

影响农民工是否就业的解释变量wi 包括年龄、年龄的平方、家中六岁以下子女数、受教育年限、
是否获得职业资格证、是否参加过培训、所在地城市类型(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镇).

２．结果分析

Heckman两步估计法的最大优点是对于μi 的分布假设很弱,即使不服从二维正态分布也能成

立,但缺点是不能检验模型是否存在样本选择偏差,为此,首先对各模型进行了“样本选择”的 MLE
回归,“样本选择”的 MLE回归结果显示,各模型存在样本选择偏差,Heckman两步估计法更有效.

由于样本中的已婚女性均为在城市打工就业的女性,为了进行 Heckman两步估计法,对已婚男

性配偶进行了筛选,挑选出随丈夫迁移到城市却失业的已婚女性进行匹配,同样对男性农民工进行

Heckman两步估计法,则挑选出随妻子迁移到城市却失业的男性农民工进行匹配,调研问卷对被访

的农民工及其配偶的就业、职业流动设计了完全相同的问题,保证了样本匹配对模型估计结果不会产

生偏差,结果见表５及表６.
(１)已婚女性农民工职业流动的收入效应估计.比较模型一、模型二、模型三和模型四,各模型的

系数及显著性差异不大,流动频率、流动方向、流动动因的相关系数值也不高,由此推断,流动频率、流
动方向、流动动因之间不存在相互影响关系.已婚女性农民工职业流动频率的收入效应分析表明,流
动频率对已婚女性农民工的收入影响不显著,职业流动并未促进已婚女性农民工收入的增长,导致这

种现象的可能原因,一是作为一类特殊的弱势群体,已婚女性农民工受自身、家庭、社会环境、劳动力

市场歧视等因素的制约,更多地处于被动流动的状态,流动不必然导致其收入增长,二是已婚女性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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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多从事低技能工作,在职业流动过程中,职业技能提升空间小,在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下,已婚女性农民工即使通过职业流动重新进行职能匹配,收入提升空间仍然很有限.
表５　已婚女性农民工职业流动的收入效应估计结果

月收入的对数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年龄 ０．００７９(－０．４６) ０．００７９(０．４７) ０．００６４(－０．３８) ０．００９８(０．５８)
年龄平方 －０．０００３(－１．５１) －０．０００３(－１．５１) －０．０００３(－１．４１) －０．０００３(－１．６０)
流动频率 －０．００５１(－０．５８) － － －０．０１４５(－１．５８)
流动方向(以向下流动为比较基础)
平行流动或未流动 － －０．０１８６(－０．２３) － －０．０３５１(－０．４３)
向上流动 － ０．１４５１(１．５３) － ０．１３４９(１．４２)
流动动因(被动流动作为比较基础) － － ０．１０２０∗∗(－１．９７) ０．０９２０∗(１．７５)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１６１(－１．５８) －０．０１６１(－１．６１) －０．０１５６(－１．５５) －０．０１５０(－１．５０)
是否获得职业资格证(否作为比较基础) ０．０１２４(－０．１８) ０．０１１８(０．１７) ０．０１１０(－０．１６) ０．０１４６(０．２１)

６岁以下子女数 －０．０３９２(－０．５９) －０．０５６１(－０．８６) －０．０３９０(－０．６０) －０．０４０１(－０．６２)
工作性质(国有企业作为比较基础)
私企 ０．５７６０∗∗∗(－２．９９) ０．５６２５∗∗∗(２．９５) ０．５６５０∗∗∗(－２．９５) ０．５５４７∗∗∗(２．９１)
外企 ０．４０８０∗(－１．９５) ０．４４２４∗∗(２．１３) ０．４０６０∗(－１．９５) ０．４２２５∗∗(２．０４)
合资企业 ０．４１７０∗(－１．９０) ０．４１２８∗(１．９０) ０．４０４０∗(－１．８５) ０．３９７８∗(１．８４)
个体 ０．６３３０∗∗∗(－３．３３) ０．６０２０∗∗∗(３．１９) ０．６１３０∗∗∗(－３．２４) ０．５８１２∗∗∗(３．０９)
其他 ０．３４６０∗(－１．６８) ０．３４５２∗(１．６９) ０．３３２０(－１．６２) ０．３４７６∗(１．７１)

从事职业的行业性质(其他行业作为比较基础)

制造业 －０．０９４２(－１．１２) －０．１０４６(－１．２５) －０．０９９０(－１．１８) －０．１０８８(－１．３１)

建筑业 ０．１２９０(－１．０１) ０．１４２７(１．１３) ０．１２１０(－０．９５) ０．１４３４(１．１３)

服务业 －０．０２４６(－０．２９) －０．０３０２(－０．３６) －０．０３６２(－０．４３) －０．０２６８(－０．３１)

城市类型(大城市作为比较基础)

中等城市 －０．３０１５∗∗∗(－４．７７)－０．３１３０∗∗∗(－４．９６)－０．３０２０∗∗∗(－４．７７)－０．３００７∗∗∗(－４．７３)

小城市 －０．１６２２∗∗(－２．４０)－０．１７６０∗∗∗(－２．６１)－０．１７５０∗∗∗(－２．６０)－０．１６２９∗∗(－２．４０)

常数项 ７．５０１３∗∗∗(１８．８５) ７．３４００∗∗∗－(１８．１４) ７．５１９０∗∗∗(－１８．９９) ７．４８００∗∗∗(１８．８７)

λ －０．０９９７∗∗(－２．１９)－０．１０８０∗∗(－２．３８) －０．１０５０∗∗(－２．３２) －０．０９９４∗∗(－２．１９)

样本数 ６８５ ６８６ ６８６ ６８５

　注:∗ 、∗∗ 、∗∗∗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括号里的值为参数估计值的z统计量.

　　职业流动方向对已婚女性农民工收入的影响也不显著,即使向上流动对已婚女性农民工收入的

增长影响也不显著,导致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一是８０．２％的已婚女性农民工处于未流动或平行流

动,向上流动的已婚女性农民工比重过小,导致影响不显著,二是已婚女性农民工普遍受教育程度低,
从事的职业类型等级较低,流动过程中,进入收入较高的职业类型的机会较小,即使向上流动收入增

长的空间也有限.
与被动流动相比,主动流动对已婚女性农民工收入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已婚女性农民工主动

选择职业流动,会促进其收入的增长,被动流动往往不利于已婚女性农民工收入的增长.能主动选择

流动的已婚女性农民工通常是具有一定职业技能的已婚女性,其通过主动流动重新进行职能匹配,获
得更高收入.

在影响已婚女性农民工收入的因素中,年龄、是否获得职业资格证对已婚女性农民工收入的影响

不显著,这与已婚女性农民工多从事服务业、低技能行业对年龄、职业资格证要求不高有关.打工所

在城市的大小对已婚女性农民工收入影响显著,大城市打工更有利于其收入的增长,大城市就业机会

多,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小于中小城市,其收入增长空间明显高于中小城市.这也是农民工偏爱大城

市打工的主要原因.工作单位性质对已婚女性劳动力收入的影响亦显著.
(２)与男性农民工职业流动的收入效应比较.已婚女性农民工与男性农民工在职业流动特征上

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导致职业流动的收入效应也存在较大差异.相同的职业流动行为,收入效应的性

别差异显著.流动频率对已婚女性农民工收入没有显著影响,但对男性农民工影响显著,随着流动频

率的增加,男性农民工的收入也会增长.在信息不对称或信息不完全的劳动力市场下,职业流动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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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男性农民工收入的增长,与已婚女性农民工不同,男性农民工多从事具有一定技能的工种,在职业

流动过程中,一方面,有利于提升男性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另一方面,劳动市场供求双方在工作效率、
职能匹配等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男性农民工随着工作时间的增长,职业流动频率的增多,重新进行

职能匹配,从而获得更高收入.
表６　男性农民工职业流动的收入效应估计结果

月收入的对数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年龄 ０．０３１２∗∗∗

(－３．３４)
０．０２７２∗∗∗

(２．８８)
０．０３１４∗∗∗

(－３．３４)
０．０２７１∗∗∗

(２．９０)

年龄平方 －０．０００４∗∗∗

(－３．８９)
－０．０００４∗∗∗

(－３．４９)
－０．０００５∗∗∗

(－３．９３)
－０．０００４∗∗∗

(－３．４８)

流动频率 ０．０００５∗∗∗

(－２．９０) － －
０．０００５∗∗∗

(２．９４)
流动方向(以向下流动为比较基础)

平行流动或未流动 －
０．０５０２
(０．８２) －

０．０３９６
(０．６５)

向上流动 －
０．１９１１∗∗∗

(２．６６) －
０．１８９１∗∗∗

(２．６４)

流动动因(被动流动作为比较基础) － －
－０．００９９
(－０．２２)

－０．０１８８
(－０．４１)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１１９
(－１．２７)

０．００８９
(０．９４)

０．０１１３
(－１．１９)

０．００９５
(１．０１)

是否获得职业资格证(否作为比较基础) ０．１１６０∗∗

(－２．５０)
０．１１８７∗∗∗

(２．５３)
０．１１５０∗∗

(－２．４４)
０．１２１８∗∗∗

(２．６２)

６岁以下子女数
０．０５６５
(－０．９２)

０．０５８５
(０．９５)

０．０６５４
(－１．０６)

０．０４８６
(０．８)

工作性质(国有企业作为比较基础)私企
０．０６６０
(－０．５０)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１)

０．０２６５
(－０．２０)

０．０４３３
(０．３３)

外企
－０．０９０７
(－０．５６)

－０．１６９０
(－１．０５)

－０．１２７
(－０．７９)

－０．１３４０
(－０．８３)

合资企业
－０．２５６０
(－１．４５)

－０．３２４２∗

(－１．８６)
－０．２９３０∗

(－１．６７)
－０．２８８３∗

(－１．６４)

个体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３)

－０．０５９４
(－０．４６)

－０．０４３９
(－０．３４)

－０．０１４８
(－０．１１)

其他 －０．３２７０∗∗

(－２．１３)
－０．３５３２∗∗

(－２．３７)
－０．３４４０∗∗

(－２．２９)
－０．３３２９∗∗

(－２．１８)
从事职业的行业性质(其他行业作为比较基础)

制造业 －０．１７５０∗

(－１．９５)
－０．１７３９∗∗

(－１．９３)
－０．１７５０∗

(－１．９２)
－０．１７２６∗

(－１．９３)

建筑业 ０．２２８０∗∗∗

(－２．５８)
０．２５１０∗∗∗

(２．８４)
０．２４９０∗∗∗

(－２．８１)
０．２３００∗∗∗

(２．６３)

服务业 －０．２４７０∗∗∗

(－２．８０)
－０．２５４９∗∗∗

(－２．８８)
－０．２４７０∗∗∗

(－２．７７)
－０．２５３８∗∗∗

(－２．９０)
城市类型(大城市作为比较基础)

中等城市 －０．１５４０∗∗∗

(－３．２７)
－０．１４７５∗∗∗

(－３．１４)
－０．１４４０∗∗∗

(－３．０５)
－０．１５８９∗∗∗

(－３．３９)

小城市 －０．１８２０∗∗∗

(－３．１３)
－０．１７６１∗∗∗

(－３．０２)
－０．１８２０∗∗∗

(－３．１０)
－０．１７８２∗∗∗

(－３．０７)

常数项 ７．５３８０∗∗∗

(－２８．８２)
７．５１５９∗∗∗

(２９．５２)
７．４６６０∗∗∗

(－２９．５３)
７．４８１２∗∗∗

(２９．５２)

λ ０．２１００∗∗

(－２．３８)
０．２４０６∗∗∗

(２．７２)
０．２３３０∗∗∗

(－２．６１)
０．２２１０∗∗

(２．５１)

样本数 ７４７ ７５２ ７５２ ７４７

　　注:∗ 、∗∗ 、∗∗∗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括号里的值为参数估计值的z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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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方向对已婚女性农民工收入的增长影响不显著,但向上流动对男性农民工收入的增长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男性农民工多从事具有一定职业技能的工作,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职业技能逐步提

高,流向职业类型等级较高的机会更多,收入增长空间变大.
主动流动对已婚女性农民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男性农民工影响却不显著,导致这种现象的

可能原因,已婚女性农民工承担过多的家务劳动、缺乏社会资源、缺少职业技能,流动过程往往处于被

动流动状态,在劳动力市场拥有较少的话语权,能主动流动的多是拥有一定职业技能、受教育程度相

对较高的已婚女性农民工,因此,主动流动有利于其收入的增长,而男性农民工多从事建筑行业,其被

动流动往往是工程结束后随着工程队另觅其他工程,因为结婚、生子、照顾家庭等的被动流动较已婚

女性农民工少之又少,因此,主动流动或被动流动对男性农民工收入没有显著影响.
影响男性农民工收入的因素有年龄、是否获得职业资格证、从事工作的行业性质及城市规模.年

龄对男性农民工收入有显著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农民工的工作经验越来越丰富、技术水平

越来越高,收入也随之增长,但随着年龄再增长,其收入的增长也随之降低.获得职业资格证有利于

男性农民工收入的增长,大城市打工更有利于男性农民工收入的增长.
综上,已婚女性农民工和男性农民工由于肩负的家庭、社会责任的不同,在职业流动、收入增长等

方面均存在着显著差异.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辽宁省的实地调研数据,从职业流动频率、职业流动方向、职业流动动因几方面分析了

已婚女性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特征,并与男性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特征进行比较.分析表明,已婚女性农

民工整体职业流动频率不高,流动性明显弱于男性农民工;已婚女性农民工职业流动的质量不高,多
数处于平行流动或未流动,向上流动的较少;在职业流动中,被动流动的已婚女性明显多于主动流动

的已婚女性,在职业选择上处于劣势.其次,从职业流动频率、流动方向、流动动因几个方面实证分析

了已婚女性农民工职业流动的收入效应,并与男性农民工职业流动的收入效应进行比较,结果表明,
不同类型的职业流动具有不同的收入效应,相同的职业流动行为,收入效应的性别差异显著.频繁的

职业流动对已婚女性农民工收入影响不显著,却有利于男性农民工收入的增长.流动方向对已婚女

性农民工收入影响不显著,但向上流动有利于男性农民工收入的增长.相对于被动流动,主动流动有

利于已婚女性农民工收入增长,但对男性农民工收入影响不显著.
不同于城镇职工就业特点,农民工频繁的职业流动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制定政策实现农民工

适度流动、提高农民工收入、保证就业的稳定性,是加快农民工市民化、促进人口城市化的重要保障.
在促进人口城市化由“半城市化”向“深度城市化”迈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中,已婚女性农民工

是首先要关注的人群,如果已婚女性农民工能稳定就业、收入稳步增长,将有利于农村进城人口家庭

转移,进而真正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分析已婚女性农民工不同类型职业流动的收入效应是我们深刻

了解这类弱势群体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生存状态的重要指标.国家在制定政策完善劳动力流动市

场,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保障农民工社会福利的同时,尤其要重视已婚女性农民工的异质性特征,
以免其步入频繁流动和收入无法增加的恶性循环中.为了有效促进已婚女性农民工的职业发展,需
要帮助她们进一步积累人力资本,增加就业机会,减少被动流动,促进其向上流动.为此,在就业政策

中需纳入性别因素考量,以促进两性平等的劳动力市场形成.要努力为失业的已婚女性重返劳动力

市场提供良好的政策支持,进一步减小劳动力市场上职业流动的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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